苏州医学院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先进个人
评选条例
一、评选目的
为进一步推动学院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，鼓励教师和研究生积极参与心理健康促进工作，提升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，特制定本评选条例。
二、评选对象
负责研究生心理健康相关工作满2年，并在工作中富有成效的教师；心理网格小组长、心理委员等在心理健康宣传、教育、咨询、危机干预等方面有显著贡献的全日制在籍研究生。
三、评选条件
教师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，对心理健康工作充满热情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；
（二）注重自我提升，每年参与学校、学院组织的心理工作培训两次及以上，不断提高专业素养；
（三）充分利用心理网格小组、心保部等组织开展心理工作，积极组织心理健康活动，如心理讲座、团辅、体心融合运动会等，且活动效果显著；
（四）积极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，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帮扶，能够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学生心理危机事件，提升学生心理素质；
（五）重视家校、导辅协同预防干预，与家长、导师保持良好沟通，共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。
研究生：
（一）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；
（二）参与学校、学院组织的心理工作培训两次及以上。
（三）积极参与或组织心理健康活动，如讲座、团辅、研讨会、宣传海报设计等，效果显著；
（四）积极为同学提供心理支持，帮助解决心理困扰，能够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同学中的心理危机事件，有效预防心理问题的恶化。
（五）在心理健康工作中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，能够提出并实施新颖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或项目。
（六）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，能够与同学、老师及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密切配合，共同推动心理健康工作的发展。
四、评选程序
评选工作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，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，每学年组织一次，一般在春季学期进行，程序如下：
教师：
（一）提交申请。所有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、有意愿申请的教师个人，向苏州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（研究生）提出申请。
（二）组织评定。苏州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（研究生）根据教师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如工作总结、活动照片、获奖证书等组织评定，推荐名单在医学院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评选结果。
研究生：
（一）提交申请。所有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、有意愿申请的
研究生个人，向所在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。
（二）组织初评。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学生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如工作总结、活动照片、获奖证书等组织初评，并将推荐名单及材料提交至苏州医学院。
（三）审议评定。苏州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（研究生）对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名单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在医学院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评选结果。
五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颁发“苏州医学院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先进个人”荣誉证书。
（二）在学院范围内进行表彰，宣传其先进事迹，激励更多教师和研究生关注并参与心理健康工作。
六、其他
（一）凡在申报和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和查证，取消参评资格，并根据学院有关管理规定进行调查处理。
（二）本办法由苏州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（研究生）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